附件1

克拉玛依市领军、拔尖人才资助经费管理办法（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草案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加强我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，规范领军、拔尖人才资助经费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领军、拔尖人才资助经费（以下简称资助经费）是指由市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我市领军、拔尖人才实施项目任务的资金。
第三条  资助经费的使用管理遵循“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绩效优先、专款专用、权责明确、全程监管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资助经费的申请、分配和监管；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安排、预算调剂和绩效评价，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资助经费的监督管理；用人单位负责资助经费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使用；领军、拔尖人才是资助经费的直接责任人，负责资助经费的具体使用。
第二章  使用范围及标准

第五条  根据《克拉玛依市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管理办法》，入选领军人才的，每人每年享受15万元资助经费；入选拔尖人才的，每人每年享受10万元资助经费。经费分为两部分，其中：

1.生活补助。主要用于改善领军、拔尖人才的生活条件，占总金额的30%。
2.工作经费。主要用于领军、拔尖人才完成任务书中所约定的项目任务，占总金额的70%，使用范围主要包括：
设备费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，购置计算类仪器设备、软件工具，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及租赁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相关费用）、业务费（包括材料、测试化验加工、燃料动力、差旅、会议、合作与交流、出版论著和发表论文、文献资料、信息传播、知识产权实物等），劳务费（需建立劳务费分配制度）、短期培训经费等。

第六条  实行“负面清单”管理。项目经费使用不得用于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不得用于与项目任务不相关的支出。

（二）不得列支基础设施建设费。

（三）不得全部列支设备费，购买、试制或者租赁与项目无关的仪器设备，购置应属于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通用仪器设备。

（四）不得列支个人或者家庭费用。

（五）不得通过虚构经济业务（如测试、材料、租车、会议、差旅、餐费、交通、印刷等业务）、编造虚假合同、使用虚假票据套取项目经费。

（六）不得通过虚列、伪造人员名单等虚报冒领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，财政供养人员不得列支劳务性费用，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和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。

（七）不得通过虚构合作、协作等方式违规转拨、转移项目经费。

（八）不得随意调账变动支出、随意修改记账凭证、以表代账应付财务审计和检查。

（九）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经费。

（十）不得支付各种捐赠、投资、赞助、罚款及在职人员学历性教育经费等。

（十一）不得用于公务接待。

（十二）不得用于违反工资津贴补贴相关政策的支出；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以及科学伦理道德等。
第七条  工作经费由领军、拔尖人才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安排，并在任务书中明确预算支出，在用人单位内部公开，每年在考核时说明使用情况并提供印证资料。因项目任务实际需要，预算支出需发生重大调整时，由领军、拔尖人才提出申请，经用人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。
第三章  考核评估与经费拨付

    第八条  领军、拔尖人才项目每年开展考核评估，三年培养期内，第一、二年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，第三年以期满考核的方式进行。
第九条  资助经费采取“年度拨付、分类管理、评估挂钩”的方式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计划安排和考核情况，统一向市委人才（人事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。由市委人才（人事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审核后，财政部门按程序予以拨付。
第十条  第一年入选时资助经费一次性全额拨付；第二年、第三年的工作经费可先行拨付，生活补助则在年度考核后完成拨付。对考核不合格的领军、拔尖人才项目，当年停发或退回生活补助，退回部分或者全部工作经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一条  资助经费原则上应在培养年度内使用完毕，考核后仍有结余的，领军、拔尖人才可申请退回或延长使用期限，经用人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执行，延长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。
第十二条  领军、拔尖人才退出或终止项目的，用人单位应及时报告行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停发后续经费，并收回已拨付但尚未使用的资助经费。
第四章  管理与监督
第十三条  资助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、手续完备、账目清楚、结算准确。凡不符合上述规定或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追回已拨付资助经费，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第十四条  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应主动接受组织、人社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五条  领军、拔尖人才资助经费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，用人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，可提供相应配套资金。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2026年XX月X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5年。原《克拉玛依市领军、拔尖人才资助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克人社发〔2018〕88号）同时废止。市第二届领军、拔尖人才项目资助经费按照原管理办法执行。
